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2015年

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2015年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为落实好《计划》确定的食品安全监管目标、任务和措施，全面提升我市食品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市人民饮食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深刻领会贯彻落实《计划》的重要意义

　　《计划》作为我市2015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年度任务目标和监管措施，对食品安全监管涉及的机构改革、体系建设、监督检查、抽样检测、风险监测、标准管理、诚信建设、落实责任、督查考核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认真做好《计划》的学习贯彻和执行工作，对进一步强化我市食品安全和监管，提升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计划》的重要性，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和贯彻执行。

　　二、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并执行食品安全监管计划

　　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计划》要求，结合各自的实际，研究制定年度食品安全监管计划和工作方案，明确落实部门的目标任务、监管责任、监管措施和进度安排，并将年度食品安全监管计划尽快提交区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和部门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要按计划、有步骤地抓紧抓好各项工作，加强资金保障力度，确保年度食品安全监管计划能够如期、全面实现。同时，要根据2015年国务院部署的重点工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工作要点，不断完善补充计划内容。

　　三、突出重点，扎实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食品生产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的原则，贯彻落实国务院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和《计划》中的各项任务目标。按照食品安全“5210”工程建设的要求，继续深入推进 “放心馒头”、“放心猪肉”、“放心奶”、“放心菜基地”、“放心肉鸡”、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放心餐馆”、“放心豆芽菜”、“放心食用油”、“放心面粉”等食品安全十大放心工程，提高建设质量，探索食品品牌战略；按照《计划》提出的完善五大体系建设、强化四项打击行动、新增三项放心工程、创建两类示范区县、突破一个监管瓶颈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落实组织领导、制度规范、监管责任、督查考核，全面提升我市食品安全整体水平，确保全市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四、固本强基，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化

　　要认真总结食品安全工作已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做法，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规章制度，让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抓紧研究出台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现场制售、食品流动摊贩和牛羊肉屠宰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大市场监管体制下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要建立企业首负责任制，强化属地和监管部门职能，健全“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链条，有效治理“餐桌污染”。要注重基础建设，加快组建区县和街镇两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充实基层监管执法力量和执法装备，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提高执法监管效能。

　　五、督查考核，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实到位

　　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将食品安全监管计划的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工作业绩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点内容，对辖区和各自职能范围内的食品安全监管计划执行情况实施自上而下自查、考核和评估。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要在6月底和12月中旬前分别对各区县年度食品安全监管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督查和年终考核验收。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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